有關第46屆週年會員大會議程第8.3項「通過按2010年6月17日公司註冊處要求修訂本會公司章程之各有關項目」，需要修訂的項目共有15項，內容如下：
第一項：
標題「組織章程」改為「組織章程大綱」
第二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3(J)項由「執行所有其他合法、並與達成上述所有或任何目的有關或有助的事情。」
改為
「作出一切與上述宗旨有附帶關係或有助於達到上述宗旨的任何合法事情。」
第三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3(K)項由「載於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附表七之權力並不包括在本會之組織章程內。」
改為
「但 :-

(i) 
協進會如接受或持有任何可能受任何信託規限的財產，只會按法律所容許的方式，並在顧及該信託的情況下，對該財產加以處理或投資。
(ii) 協進會的宗旨不得擴大至規管工人與僱主或工人組織與僱主組織之間的關係。
(iii)
《公司條例》(第32章)附表7所列的權力並不包括在本組織章程大綱內。」
第四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4(a)項由「協進會不論何時取得的收入和財產，只可應用於推動本組織章程內所述的協進會目的事項上。」
改為
「協進會的收入及財產，不論如何取得，只准純粹用以促進本組織章程大綱所列明的宗旨。」
第五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4(b)項由「受下列(d)及(e)項限制，協進會的收入和財產概不可直接或間接地，以股息、花紅或任何方式支付或轉讓協進會的會員。」
改為
「除下文(d)及(e)另有規定外，協進會的收入和財產概不可直接或間接地，以股息、花紅或任何方式支付或轉讓協進會的會員。」
第六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4(c)項由「協進會之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成員概不可獲委任協進會任何受薪職位，或會內任何有酬金的職位；協進會亦不應向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任何成員支付任何報酬或其他金錢上或有金錢價值(下例(e)項所述者除外)的利益。」
改為
「協進會之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成員概不可獲委任協進會任何受薪職位，或會內任何有酬金或支取費用的職位；協進會亦不應向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任何成員支付任何報酬或其他金錢上或有金錢價值(下例(e)項所述者除外)的利益。」
第七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4(e)項由「本章程內亦無任何規定限制協進會信實地支付下列款項：-

(i)
實付費用予會內的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任何成員；
(ii)由協進會或其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任何成員貸款的利息，利率以每年不超逾香港銀行公會現時所釐定的最優惠利率的兩厘為準。
(iii)由協進會或其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任何成員租出或讓出的    樓宇的合理和恰當的租金；
(iv)
報酬或其他金錢上或有金錢價值的利益予註冊公司，而協進會或其執行委員會或理事會其中一位成員亦同時為該公司的成員之一，並持有該公司的股本不超過百份之一，或控制其中不超過百份之一的表決權。」
改為
「本章程大綱的條文並不阻止協進會出於真誠：-
(i) 向執行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他們所墊支的開支；
(ii) 向借出金錢予協進會的任何成員或管理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利息，款額按年息率不超逾當其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所訂定的港元貸款最優惠利率加兩厘計算；
(iii) 向轉讓或出租物業予協進會的任何成員或執行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合理及恰當的租金；
(iv) 以金錢或金錢的等值，向與協進會成員或執行委員會或管治團體成員有利益關係的法人團體（純粹因為前者為該法人團體的成員，並佔有該法人團體不超逾百分之一的資本或控制不超逾百分之一的表決權）支付酬金或其他利益。」
第八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5項由「會員承擔有限責任。」

改為
「會員承擔有限法律責任。」
第九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6項由「協進會每一位會員均承諾，在身為會員期間，如協進會清盤，將分攤協進會的財產，或在清盤後一年，將支付協進會在其停止身為會員前所承擔的債項和負債，以及因清盤和理算各個有份承擔責任者之間的權利而引起的費用、收費和開支。該等所需款項應不超逾貳拾港元。」
改為

「協進會每名成員均承諾於協進會在其為成員期間或不再是成員之後一年內一旦清盤時，分擔提供不超過貳拾港元所需款項予協進會的資產，以用於償付協進會在其仍為成員期間所訂約承擔的債項及債務，支付清盤的費用、收費和開支，以及用於調整分擔人彼此之間的權利。」
第十項：

組織章程大綱內的第7項由「於協進會清盤或解散時，如在清償所有債項和負債後仍剩餘任何財產，該等財產不得付予或分發給協進會各個會員，而應給予或轉讓予其他與協進會的目的相類似的機構，並且在禁止分發其收入和財產予會員一事上，最低限度有著如本章程第4條對協進會限制一樣嚴謹的規定的機構。該等機構應由協進會會員在解散時或解散前決定。如不能決定的話，則由香港最高法院對慈善基金有管轄權的法官決定，以及在前述規定未能生效的情況下，給予某些慈善團體。」

改為

「當協進會清盤或解散時，如清償一切債項及債務後，尚有財產剩餘，則該等財產不得付給或分配予協進會的成員。該等財產必須贈予或移交跟協進會有相似宗旨的其他機構；而該等機構在禁止將收入及財產分配予成員方面的規定，亦至少一如本組織章程大綱第4條所列明的限制一般嚴格;此等機構將由協進會的成員於協進會解散時或之前選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決定，便由對慈善基金有司法管轄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如不能按照上述條文實行，便得將有關財產撥作某些慈善用途。」
第十一項：

新增組織章程大綱的第9項「本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有效施行之時，不得作出任何增補、修改或修訂，除非該等修改先前已提交並獲公司註冊處處長書面批准。」
第十二項：

新增組織章程大綱的第10項「協進會不得成立附屬公司或持有另一法人團體的控制權益，除非在成立該附屬公司或持有該項控制權益之前已獲公司註冊處處長書面批准。」
第十三項：

標題「公司章程」改為「組織章程細則」
第十四項：
組織章程細則內第41項由「除經執行委員會決議授權，以及在會長或副會長、以及常務秘書、或執行委員會所委派的任何人士在場的情況下，協進會的印章不能蓋印於任何文件之上。任何以印章蓋印的文件，均須由會長或副會長、以及常務秘書、或執行委員會所委派的任何人士在其上簽署。」

改為
「除經執行委員會決議授權，以及在會長或副會長、以及常務秘書、或執行委員會所委派的任何人士在場的情況下，協進會的印章不能蓋印於任何文件之上。任何以印章蓋印的文件，均須由兩位執行委員會成員在其上簽署作實。」
第十五項：
組織章程細則末段的日期由「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

改為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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